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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以

下统称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实施的精准性、科学性、规范性，民

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

管理的意见》（民发〔2022〕79 号，以下简称《意见》）。近日，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就《意见》起草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

了中国社会报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决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随着政策实施，残疾人两

项补贴制度出现政策宣传有待强化、政策衔接有待明确、精准管理

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2021 年，民政部牵头制定《民政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的意见》（民发〔2021〕70 号），对加强主动服务、建立动

态复核等精准管理机制提出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发〔2015〕52 号、



民发〔2021〕70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帮扶残疾人社会福利制

度，明确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要求，指导各地提升残疾人两项

补贴精准管理水平，使有限的补贴资金更公平、更有效地惠及困难

和重度残疾人群体，民政部会同财政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意

见》，从加强政策宣传、落实完善政策衔接规定、强化数据比对和

动态复核机制、加强补贴发放资金监管、推动补贴档案规范化管

理、提升保障能力、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等方面，对加强残疾人两项

补贴精准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问：《意见》在加强政策宣传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

答：加强政策宣传是提升政策知晓率、实现残疾人两项补贴应

补尽补、应享尽享的重要举措。为解决残疾人或监护人不知晓政策

而未提出申请问题，《意见》要求加强政策宣传讲解，通过全国残

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为新纳入低保、新办证残疾人发送提醒信

息，并保留主动提醒记录。《意见》充分尊重残疾人的个人意愿。

针对因个人原因不愿提出申请的残疾人，明确以需求为导向，坚持

自愿申领原则，对已开展宣传但残疾人或监护人并未提出补贴申请

的，视为自愿放弃，不得强制纳入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范围。《意

见》还考虑残疾人放弃之后再次提出申请的情况，要求及时予以受

理，但补贴资金从当月计发，不予补发。

问：《意见》在落实政策衔接规定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

答：政策衔接是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的政策创新，也是各地贯

彻落实政策的难点。为强化落实国发〔2015〕52 号、民发〔2021〕

70 号文件有关政策衔接要求，《意见》提出从严把握残疾人两项补

贴政策衔接要求，但原则上不允许地方随意新增政策衔接规定，要



求已经出台一些细化政策衔接要求的地方，与国务院规定不一致的

要及时纠正。《意见》按照政策一致性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几项具

体政策衔接要求：一是明确既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又符

合老年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残疾老年人，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护理补

贴。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养老服务补贴、高龄津贴

条件的残疾老年人可以叠加享受。二是落实国务院意见精神，明确

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同时将制定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的

护理补贴发放形式和使用办法权限下放到省级民政部门及相关部

门。三是针对部分残疾人证有效期满之后重新办理残疾人证，但提

出补贴申请间隔时间较长的问题，《意见》将“从新残疾人证发放

当月计发”重新明确为“申请之月起计发”。四是《意见》重申并

落实国发〔2015〕52 号文件关于“申报复核制度”，以及民发

〔2021〕70 号文件关于“通过发放告知书的形式进行政策宣传”等

要求，提出细化告知承诺制的要求，并首次制定了告知承诺书的样

本，供各地参考。

问：《意见》在补贴动态复核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

答：国发〔2015〕52 号文件明确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应遵循“应

享尽享、应退尽退”原则，《意见》明确了各级民政部门关于建立

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复核机制的要求，明确了复核内容、频次及复

核结果等内容：一是明确县级民政部门和县级残联建立每月一次的

常态化复核机制，并提出民政部门负责复核残疾人退出低保或低保

边缘家庭范围等经济状况变化情况，残联负责复核残疾人证的状态

变化情况。二是明确建立县级民政部门、残联会同相关部门的集中



复核机制。要求每年至少一次对死亡、被宣告死亡、失踪、在监服

刑、户籍迁移等情况进行集中复核，主要方式包括与殡葬火化、卫

生健康死亡人口、公安人口库、监狱服刑等数据比对，以及通过入

户走访、视频查看、人脸识别等方式进行生存验证等。三是明确省

级、市级民政部门、残联会同相关部门定期开展比对和动态复核，

并协调推动复核结果整改落实。四是明确民政部和中国残联与相关

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数据比对共享机制，要求定期开展批量数据比

对，并将比对结果上传至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供各地下

载核实。

问：《意见》在补贴资金发放监管和提升保障能力方面提出了

哪些具体措施？

答：强化补贴资金发放监管是精准管理的重要内容。《意见》

明确坚持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监管，要求按照“全国一盘棋”要

求，统一使用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办理业务，发挥全国系

统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对接、部级多数据源比对提醒、防范跨

省重复领取补贴、工作监管等方面的作用，并通过上传残疾人两项

补贴资金拨付材料的方式，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线上线下发放一

致。《意见》强调补贴资金动态复核监管的重点在县级层面，要求

县级民政部门会同县级残联加强对动态复核结果的研判，对于有问

题的数据要辅以入户走访、生存验证等手段进行研判，做出是否继

续发放补贴的决定，保证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为加强各地精准管理保障能力建设，《意见》再次明确各地要

按照国务院和相关部门要求，将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所需的工

作经费，纳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对于人力不足的问题，《意见》



要求强化基层工作人员的保障条件，明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加强经办能力建设。《意见》还强调补贴资金要及时发放到

位，加强资金发放和使用监管，防止截留、挪用、骗取补贴资金。

同时，《意见》还明确推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基层干部担当

作为。

问：《意见》在补贴档案规范化管理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措

施？

答：加强补贴档案管理对于强化精准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随着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的实施，补贴审核审批档案丢失、损

毁的风险逐步加大。因此，《意见》明确了档案管理有关要求：一

是明确归档材料的范围，要求将补贴申请审核、主动发现、主动服

务、错发追回、补发续发等过程性材料及时归档，并明确对于通过

系统数据共享能够获取的证明材料，可不要求申请人提供纸质材

料。二是《意见》提出增强节约意识和生态环保意识，积极推进电

子档案建设，制定电子档案管理办法，推进无纸化管理，并明确电

子档案健全、实现无纸化管理的地方，可不再保留纸质材料。三是

《意见》明确要求省级民政部门和残联应定期组织抽查档案材料，

保证归档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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